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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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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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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115年至117年「健康99—全國公教健檢方案」特約醫

療機構及其規劃辦理之健檢方案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4年11月28日總處給字第

11440022651號書函辦理，檢附原書函影本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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